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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新聞 106-1225 

一、 大額資金無償移轉 課贈與稅。 

二、 明年可能升息！ 房屋轉貸省利息…小心稅金多一筆。 

三、 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取得 106年 10至 12月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，請於

107年 1月 5日前申報，以扣減查定稅額。 

四、 遺產管理人應注意被繼承人遺產稅申報期限，如不能於規定期限內申報，應於

期限內申請延期。 

五、 舉辦尾牙取得相關進項申報扣抵須知。 

六、 贈與農業用地，不計入贈與總額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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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大額資金無償移轉 課贈與稅 

2017-12-25 05:14 經濟日報 記者陳慶徽／台北報導 

 

圖／經濟日報提供   

父母為子女購置財產，小心贈與稅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指出，曾查獲一名父

親 A，幫兒子 B 付款 2,000 萬元，讓他參與一家公司的現金增資。然而，國稅

局認為，此財力明顯非剛成年的 B 男所能負擔，因此，遭國稅局清查後認定，

需補徵贈與稅 178 萬元。  

中區國稅局特別提醒，任何非對價且無償的資金轉移，都需要注意是否達到

課徵贈與稅條件，以免事後遭要求補稅。 

中區國稅局指出，此案一開始中區國稅局便注意到 B 男以 2,000 萬元金額參

與一家公司現金增資，但細看 B 男的財力，很明顯的，並無法承擔此筆款項。

因此，中區國稅局通知其父親 A 來說明後，A 男承認，該筆款項是自己為他兒

子所出的錢，且他無法拿出 B 男有另行償還自己金錢的紀錄證明。 

因此，中區國稅局依《遺產及贈與稅法》的規定認為，此行為必須課徵贈與

稅，要求 A 男繳納 178 萬元的贈與稅款。 

對此，中區國稅局提醒，常見會遭到認定需補交遺贈稅的情形，包括父母為

子女無償購置不動產、讓與股票、轉讓存款與替小孩還債，或在二親等以內

的非對價資金交流，都可能會因符合條件而被要求課徵遺贈稅。 

此外，是否符合遺贈稅課稅標準最主要判斷依據是，雙方是否存在不對價\的

資產交流，另外，即使是不動產交易的對價關係，若該價格明顯低於公告現

值，也有會被要求補稅的的風險。 

【2017/12/25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
http://udn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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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明年可能升息！ 房屋轉貸省利息…小心稅金多一筆 

2017-12-25 09:00 聯合報 記者沈婉玉／台北報導 

 
借新還舊只能按舊貸款未償餘額占新貸款額度比率，列報利息支出。 圖／聯合報系資

料照片 

今年國內利率文風不動，房貸族安穩地度過一年。不過，美國已經進入升息

循環，本月 13 日聯準會（Fed）決議升息 1 碼，明年也將繼續升息，難保明

年央行不會跟進升息。腦筋動得快的房貸族，可能採取「轉貸」策略，逐低

利而居，以降低自己的房貸負擔。不過，國稅局提醒，要注意報稅相關規定。

購屋借款利息 增貸部分不得列報 

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官員表示，房貸族為減少房貸利息支出，房屋借款常採「借

新還舊」理財的方式因應，但依所得稅法規定，報稅時列報自用住宅購屋借

款利息時，僅能就原始購屋借款未償還額度內所支付的利息列報，增貸部分

的利息不得列報。 

舉例來說，小明在 98 年購買自用住宅時，向甲銀行貸款 600 萬元，至 103 年

底時貸款餘額還欠 400 萬元；小明轉向乙銀行貸款 500 萬元，增貸了 100 萬

元。 

小明在 105 年報稅時，結算 104 年度支付乙銀行的借款利息共 20 萬元，因為

其中有增貸的部分，小明不可以全部列報抵稅，僅能以 103 年底原始借款餘

額 400 萬元占新借款金額 500 萬元的比率來計算。 

也就是說，小明購屋借款利息 20 萬元中，只有 16 萬元【20 萬元×(400 萬元

/500 萬元)】，才是 104 年度可列報的購屋借款利息扣除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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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聯準會升息不斷，台灣銀行明年也可能調高利息。 圖／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

轉貸報稅 檢附證明得周全 

此外，稅官也提醒，小明因為有轉貸，檢附報稅文件時，除了利息單據，還

要檢附轉貸的相關證明，如原始貸款餘額證明書、清償證明書及借還款資金

流程文件等，以證明新借款與原購屋借款有關。 

國稅局官員表示，近幾年房市轉淡，利率維持低檔，若申辦的是利率「前低

後高」的指數型房貸，可能隨著利率走高而負擔加重，難以負荷，售屋也不

容易，因此將原房貸轉貸或許是可稍稍喘息的一條路。 

不過，可能因歷經多次轉貸及時間久遠等因素，沒有保存好相關資料，使稽

徵機關難以認定貸款是原始購屋時所借，而未予採認抵稅；雖然減輕了利息

負擔，卻影響到列舉扣除購屋借款利息的權益，對納稅人而言十分可惜。 

中區國稅局也提醒，報稅時列舉扣除購屋借款利息，卻沒先減除所申報的儲

蓄投資特別扣除額，是審核過程中最常見的錯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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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行若真調高利息，房貸戶負擔要做功課、多了解。 圖／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

扶養親屬 利息所得要弄清 

官員舉例，小花 106 年度利息所得 5 萬元、扶養已退休的爸爸，爸爸利息所

得 20 萬元，則小花申報可減除的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為 25 萬元。若小花 106

年度申報列舉房貸利息支出 30 萬元，則她當年度可列報購屋借款利息扣除

額，只有 5 萬元（30 萬元－25 萬元=5 萬元）。 

官員說，若有意列報減除購屋借款利息扣除額，所購買的房子應符合以本人、

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名義登記的房屋，於課稅年度時辦妥戶籍登記，且無出租、

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，每一申報戶以一屋及每年扣除額以 30 萬元為限。  

【2017/12/25聯合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
http://udn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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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取得 106年 10至 12月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，請

於 107年 1月 5日前申報，以扣減查定稅額 

106年第 4季查定課徵營業稅將在 107年 1月開徵，欲辦理 106年 10至 12月份進項憑

證扣減查定稅額之營業人，請於 107年 1月 5日前向國稅局申報。 

南區國稅局屏東分局表示，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25條（以下簡稱營業稅法）

與同法施行細則第 31條及第 44條規定，採用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，購買營業

上使用之貨物或勞務，如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，並依規定分別於 1月、4月、7月、

10月之 5日前，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當期各月份之進項憑證者，主管稽徵機關將按其

進項稅額 10%，在查定稅額內扣減（查定稅額未達起徵點者不適用）。但如有營業稅法

第 19條第 1項規定不得扣抵之進項稅額，或未依規定期限申報，或非當期各月份進項

憑證，則不得扣減查定稅額。 

該分局提醒，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應於規定期限內申報進項憑證，才能享有以

進項稅額 10%扣減查定稅額的權益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銷售稅課王課長   聯絡電話：08-7311166轉 300     

更新日期：106-12-25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

 

 

 



中山通訊 106-1225 

7 

 

 

四、遺產管理人應注意被繼承人遺產稅申報期限，如不能於規定期限內申報，應

於期限內申請延期 

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，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依序為遺囑執行人、繼承人及受遺贈人、

遺產管理人。遺產稅納稅義務人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 6個月內辦理遺產稅申報；

但申請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者，自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之日起算 6個月為申報期限。

又遺產管理人具有正當理由不能如期申報者，應於申報期限屆滿前，以書面申請延長。

該局進一步說明，經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案件，自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之日起算 6個

月為遺產稅申報期限。惟遺產管理人倘依民法第 1179條規定，聲請法院依公示催告程

序，限定 1年以上期間由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報明債權者，則可申請延期至公示催告期

限屆滿 1個月內提出申報。例如，被繼承人於 104年 2月 13日死亡，經法院 104年 6

月 9日指定遺產管理人，該遺產管理人應於 104年 12月 9日前辦理遺產稅申報或申請

延期申報。又本例遺產管理人依規定申請延期申報時，如已向法院聲請依公示催告程

序，公告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於 1年 2個月期間內報明債權，並於 104年 11月 6日登報

公告，則准予延長至 106年 1月 6日公示期間屆滿後同年 2月 6日前提出遺產稅申報。

該局呼籲，遺產管理人應注意被繼承人遺產稅申報期間之規定，倘不能如期申報，請

依限申請延期，以維權益。 

（聯絡人：審查二科顏股長；電話 2311-3711分機 1510） 

更新日期：106-12-25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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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舉辦尾牙取得相關進項申報扣抵須知 

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，許多企業為犒賞員工一年來的辛勞，準備許多獎品，

供尾牙抽獎之用，其進項稅額可否扣抵銷項稅額，該分局特別提醒營業人應注意相關

課稅規定。 

該分局指出，營業人為酬勞員工或交際應酬而無償移轉之貨物，如該貨物於購入時已

決定供作酬勞員工、交際應酬使用，並以各該有關科目列帳，其購入該項貨物所支付

之進項稅額，已依照不得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之規定未申報扣抵者，可免視為銷售貨物

並免開立統一發票，以資簡化。至於營業人以自己產製、進口、購買之貨物，原非準

備供酬勞員工或交際應酬使用，係以進貨或有關損費科目列帳，其購買時所支付之進

項稅額並已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者，自仍應於轉作酬勞員工或交際應酬使用時，依營業

稅法視為銷售貨物之規定，按時價開立統一發票。上項自行開立之統一發票扣抵聯所

載明之稅額，按營業稅法規定不得扣抵銷項稅額，應由營業人於開立後自行截角或加

蓋戳記作廢。 

該分局特別呼籲，營業人如有視為銷售貨物之情形，應開立統一發票，不得扣抵的扣

抵聯在申報營業稅時，切勿拿出來扣抵銷項稅額，以免受罰。以上如有任何稅務上疑

問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-000321洽詢，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。 

新聞稿連絡人：彰化分局銷售稅課 許孟書 

電話：04-7274325轉 303 

更新日期：106-12-25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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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贈與農業用地，不計入贈與總額條件 

屏東市黃小姐來電詢問：贈與農地要檢附那些資料才能符合不計入贈與總額而免納贈

與稅？ 

南區國稅局屏東分局答覆：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0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，作農業使用

之農業用地不計入贈與總額而免徵贈與稅須注意以下幾點：(1)贈與對象為民法第 1138

條所定繼承人者（即直系血親卑親屬、父母、兄弟姊妹或祖父母）。(2)取得農業主管

機關核發「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」，證明書有效期間為 6個月。 (3)受贈人自

受贈之日起 5年內，應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。除因該受贈人死亡、該受贈土地被

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者外，若受贈人於列管期間 5年內移轉買賣或無繼續做

農業使用，即應予追繳應納稅賦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營所遺贈稅課許課長 

聯絡電話：08-7311166轉 100      

更新日期：106-12-25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

 

 


